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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1.0.1 为保证在石油化_L企业工程设计中贯彻 《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根据 《建设项1I环境保护管理办

法》及 《建设项II环境保护设计规定》的要求，特制订本
规 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石油化L企业新建、扩建、改建工
程的设计。

1.0.3 石油化_t企业的环境保护设计，应做到全面规划、
减少排污、清污分流、分级控制、综合利用、有效处理，
以达到防治污染的fl的。

1.0.4 环境保护工程，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污染
防治技术不落实的生产工艺，不得用于设计。

1.0.5 执行本规范时，尚应符合现行的国家、地方和石

油化工行业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2 前期工作和各设计阶段的要求

2.0.1 项Il建议书中，应根据建设项H的性质、规模、

排放的污染物及建设地区环境现状等资料，对可能造成的
环境影响进行简要说明。
2.0.2 可行性研究报告书 (设计任务朽)中的环境保护

部分，应按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石油化工项[H可行性研
究报告编制规定》的要求编写。

2.0.3 初步设计的环境保护篇 (章)，应按《石油化_「工

厂初步设计内容规定》编写。且大型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
部分，宜独立成册。

2.0. 施工图设家卜 应按已批准的初步设计中环境保护
篇 (章)的各项措施和要求进行。



3 厂址选择与总图布置

3.0.1   1一址选择，应根据建厂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条

件和环境背景资料，结合工厂排放的污染物，进行综合分
析论uF,阐明不同选址方案对环境影响的差异。
3. 0. 2 企业的厂区、生产管理区、居住区、废渣堆埋场及

污水排放地点，应同时选择，并应符合当地城乡建设规划

的要求。

3. 0. 3 严禁在城市规划确定的居住区、文教区、水源保

护区、名胜古迹、风景游览区、温泉、疗养区和自然保护
区等区界内选址。

3.。二 厂址宜选在自然条件有利于废气扩散、废水排放

的地区〔

3. 0. 5 厂区和居住区之间，应设卫生防护距离。确定防

护距离时， 炼油厂应按现行 《炼油厂卫生防护距离》

  (S H J 1070，的规定进行;石油化工厂、化纤厂及化肥
厂，应按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结论确定。在卫生防护

距离范围内，不得建居住的房屋，并应绿化。
3.0. 6 石油化工企业的生产管理区，应布置在靠近居住

区的一侧，构成企业的非扩建端;同时应合理规划其扩建

方向 。

3.0. 7 对大气污染较严重的装置和有毒有害物料的储运
设施，宜布置在「厂生产管理区和人员集中场所全年最小



频率风向的上风侧，并应避免布置在窝风地段。
a.。二 厂区绿化，应按现行《石油化工企业厂区绿化设
计规范》 (S H1  8)进行。

3.0.， 放射性物品储存仓库，应布置在人员很少接近的
厂区边缘地带，并应按有关放射物品储存规定采取必要的
防护措施。

3.0.10 强噪声源，宜远离工厂生产管理区及噪声敏感区。
3.0.11 总图布置，应综合考虑声学因素，合理规划。利

用地形、建筑物等阻挡噪声传播，并合理隔离噪声源。噪
声敏感区宜布置在自然屏障的声影区。

3.0.12 废渣堆埋场，应与居住区、自然水体和地下水源
等保持免受污染的距离。



4 污 染 防 治

4. 1 一 般 规 定

4.1.1 环填保护，必须作为工厂设计方案比较的内容之

一。在选择方案时，宜采用不产生污染或少产生污染的原

料和工艺。

4.1.2 设计时，应选择新型端面密封机泵、内浮顶油峨、
低噪声空冷器和低噪声电机等密封性好、不易造成环境污

染的设备。

4. 1.3 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废水、废气及废渣 (液)，首先

应考虑综合利用，不能综合利用时，应进行无害化处理或
处置 。

二2 水污染防治

4.2.1 严格控制新鲜水用量。新建厂新鲜水的单耗，应

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4.2.2 应优先选用不产生或少产生废水的工艺及设备。

生产用水，宜多次利用、循环使用及回用，以减少废水的
排放量。

4.2.3 当被冷却介质的终温高于380C，且冷却器对水质

无特殊要求时，应采用循环水进行冷却。采用循环水的用

水接点，不得同时再接新鲜水管。
4. 2.4 介质温度低于135℃的机泵，不得用水冷却。必



须用水冷却的机泵及其润滑系统等，除对水质有特殊要求
者外，应采用循环水。

4. 2.5 积存工艺物料的塔、容器、管道等，应有能将物
料排尽的措施。凡在运行中能切断检修，而切断后其物料

又不能按正常线路吹扫的换热器，应设物料收集设施，不

得排入排水系统。

4. 2二 自采样、溢流、事故及管道低点排出的物料 (如

油品、溶剂、化学药剂等)，应进入收集系统或其他收集设

施。不得就地排放和排入排水系统。

4.2.了 储存化学药剂、废渣 (液)的容器，应有排尽、
收集措施，不得将上述物料排入排水系统。

“2.8 凡易受污染场所 (如塔区、泵区 换热器区、化
工原料魄区及浮顶油罐顶、原油及化〔原料袋卸台等)的

初期雨水和地面冲洗水，应排入相应的排水系统，经处理
合格后排放。

4.2.， 未受污染的雨水，可汇入雨水系统直接排入受纳
水体。生产废水不得排入雨水管渠。

4.2. 10 生产废水，应经监控设施后，方of外排
4 .2.11 采用直流冷却外排的冷却水系统，应设事故隔汕
及报警设施。

4.2.12 循环水场，应设水质处理设施，不得用增大排污
量的方法来维持水质

4.2.13 下列污水不得稀释排放，应进行预处理，预处理
后的水质，应满足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进水水质要求:
  4.2.13.1 含污染物浓度较高的污水，如含油、硫、氨，
M)、佩各类有机物质和重金属等的污水:



  42.13.2 影响污水集中处理效果的污水，如含油乳化
液、酸、碱性的污水等;

  4.2. 13. 3 对排水系统会造成腐蚀‘淤塞的污水，如苯乙

始、环氧丙烷等装置的污水;

  4.2. 13.4 温度过高彭响污水处理或对排水管道有危害
的污水，如电脱盐污水等。

4.2.14 装置(单元)排出口，应设置水质采样和水量监
测设施。

..2.” 污水处理场 (站)的处理能力，应考虑开停工、
检修、事故等工况。

4.2. 18 污水处理场(站)的设计，应有下列控制设施:

  4.2.18.1 水量、水质的配水及均衡设施;

  4. 2. 18. 2 进、出水水量监侧仪表。
  4甲2.18.3 工厂总排放口，应设监控池及自动连续采样

器，不合格污水应返回处理。

4.2.17 严禁采用渗井、渗坑、废矿井等排放有毒有害污
水。

4.2.18 工业废水的储存和处理设施，必须进行防腐蚀、
防渗肠处理。

4. 2. 18 愉送有毒有害或含有腐蚀性物质的污水沟渠、埋
地管道及检查井等，必须进行防渗润和防腐蚀处理。

二2. 20 原料、嫩料、产品的璐天堆场和装卸站台及码头，
应有防止雨水冲刷物料而造成污染的措施。

4.2.” 艳送含硫、含酚等强腐蚀性物质的污水管道，不
得埋地 敷设。



4.3 度气、粉尘污染防治

4. 3. 1 凡连续散发有毒有害气体、粉尘、恶臭、酸雾等
物质的生产过程，应设计成密闭的生产系统。当需外排时，

还应设里除尘、吸收等净化设施。

4. 3.2 对含有易挥发物质的原料、成品、中间产品等储

存设施，应有防止挥发物逸出的措施，如采用浮顶晚、油
气回收等。

4.3.3 各分馏塔顶未冷凝的可嫩气，不得直接排入大气，
应回收利用。

4.3.4 污染大气的放空尾气，如延迟焦化装置的放空尾
气、合成氨抽放气等，应回收利用或妥善处理。
4.3.5 由生产装置排出的下列气体，应排入火炬系统

  4. 3.5. 1 为稳定生产操作而暂时排出的可嫩气体;
  4.3.5.2 发生事故或安全阀泄放时排出的可嫩气体;

  4. 3.5.3 开停工及检修时，泄压放空排出的可招气体;
  4. 3.5.4 机泵等短时间间断排放的可嫩气体。

4.3二 各装置 (单元)的放空可嫌气体，宜回收利用，
不排或少排入火炬。

4. 3.7 易挥发的原料、产品，应密闭装卸或浸没装卸。
4.3.. 必须在装置或单元就地直接排入大气的有毒有害
气体，必须经环境影响评价论证，并征得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的认可。

4.3.. 排气筒(管)的设计高度，应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的要求确定。

4. 3. 10 排放有毒有害气体的排气筒(管)，必须设置采样



口，采样口的设计，应按 《石油化工企业排气筒 (管)采

样口设计规范> (S H 3056)执行

4.3.11 易挥发有毒气体的含硫污水、含酚污水等，应采
用管道密闭输送。用储罐存放时，罐项放空气，应进行处

理。

4. 3.12 燃料气系统的分液罐所分离出来的冷凝液，应回
收利用或进行处理。

4. 3. 13 硫磺回收、氧化沥青、抓碱、硝酸和硫酸等装置
排出的尾气，必须进行处理。

4.3.14 污水处理场内散发有害气体的处理设备及构筑物，
宜密闭，排出的有害气体，宜高空排放或净化处理。
月.3. i5 使用溶剂的装置，应设废溶剂回收设施。

4.3. 16 对严重散发有毒气体的化学药剂(如二硫化碳、
乙基液等)，应密闭储存。

            4. 4 废渣 (液)污染防治

4. 4. 1 废渣 (液)应根据其数量、性质。并结合地区特
点选择综合利用或其他无害化处理、处置措施。
二4.2 有污染的废催化剂或废吸附剂在卸出前，应进行
处理，以减少吸附在表面上的油及其他有害物质对环境的

污染。

二‘.3 不同的废渣 (液)宜单独储存。两种或两种以上
废渣 (液)混合储存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4.4. 3. 1 不产生新的有害有毒物质;
  4. 4.3.2 不发生有害的学化反应;

  4. 4. 3.3 有利于堆放储存、综合利用或处理。



4. 4.月 装卸催化剂或吸附剂时。如确需中间堆放.应有
防止流失及扬散的措施。

4. 4.5 设备检修及开停工时，排出的废渣 (液)，必须设
置收集设施，以便进一步处理。

4. 4.6 有毒害、易扬尘的废渣 ‘液〕装卸和愉送时，应
采取密闭或增湿等措施。

4.4.7 可嫩废渣 (液)在焚烧过程产生的有害气体，必
须经净化处理;焚烧后的残渣应妥善处置。
4.4二 对非水溶性工业废渣，应选择适宜地点分层堆理、

压实、上层铺好上，并加以绿化。

4.4.9 对水溶性的有危害的废渣，除满足本规范第4.4.
8条要求外，底层及四周，应有防渗漏措施，并设置收水
及对浸出液的处理设施。

4.4.10 对毒性较大的废渣 (液)，如含汞、福、有机氯等.
应设计隔离型废弃物处置设施。

4. 4.” 生产装置及辅助生产设施 《如污水处理场等)产
生的废渣，应有妥善处理或处置措施。

4.4.12 含有贵重金属的废渣 (液)如废催化剂，应送回

收厂回收利用。

4. 5.1

计规范》

噪声控制设计，

噪 声 控 制

应按现行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

(G B J 87)进行。由厂内声源辐射至厂界的噪
声，其噪声A声级限制值不得超过表4.5.1的规定。



厂界噪声限制值 ((d B) 表 4.5.，

1一区与毗邻区域的环境类别 昼间 夜间

特殊住宅区

居民、文教区

一类混合区

商业中心区、二类混合区

工业集中区

交通干线道路两拼

45

50

55

60

65

70

35

40

45

50

5S

55

    注 当厂界间存在缓冲地域时 (如街道、农田，水田、林带等)，

        表中所列厂界噪声限创值，可作为级冲地城阵级的噪声限

        翻值。

4.5.2 环境噪声及设备噪声的侧量，应按现行 《工业企
业噪声测量规范》 (G B 1 122)的规定执行。

4.5.3 设计中应选用低噪声的设备。必要时可采取消声、
隔声、吸声或综合控制等措施，降低噪声源的噪声。

4.5. 4 工艺装置、加热护和锅炉等的燕汽或压力气体的
放空，应选用适用于该种气体特性的放空消声器，并考虑

排气口噪声扩散的指向性。

4.5.5 当火炬璨声影响到环境噪声值要求时，应选用低
噪声火炬头。

4. 5.. 当低噪声空冷器不能满足环境噪声标准时，应设
置吸声或隔声屏等降低其噪声的影响。
4. 5.了 对离厂界较近的高噪声源 (如锅炉、加热炉、空



压站等)，除应采取必要的综合治理设施外，还可利用绿化

带或卫生防护距离减弱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5 管 理 机 构

5.0. 1 石油化工生产企业，应设置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50.2 石油化工公司或石油化工总厂的下属企业，应根

据情况，设置相应的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的环境
保护管理人员。



6 环 境 监 测

二。.1 石油化工企业，应根据环境监测的任务及监测范

围设皿环境监侧站。

二0. 2 环境监测的任务和监测项目规定如F:
  二。.2.1定期监测企业排放的污染物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

规定的排放标准，其监测项目见表6.0.2-1、表6.0.2-2 .
表6.0. 2一3。

                水质监测项目 表二。2 - 1

行业 第一类监侧项目 (常规) 第二类监侧项 目(抽侧)

炼油
PH值、化学耗氧里、

挥发爵、石油类物质、氮、氮

生化需氧量、苯系物、

报化物、硫化物、悬浮物

化工

化纤

PH值、化学耗氧量、挥发酚，

石油类物质、苯系物、氛化物代

氮态撅、悬浮物11、排放量

生化需氧量、硫化物、

阴离 子合成洗涤剂卿

化肥 P“值、化学耗氧量、氨态氮
石油类物质气生化需械量、
挥发阶.氛化物、硫化物⑧

注:①未排放此类污染物的企业，可不监侧;

    ②仅要求烷基苯及后续洗涤荆企亚。

    ③仅要求重油为原料的化肥企业



大气 及烟气监测项目
表6-0.2一 2

行 ,IV 第 一类监侧项 II(常砚) 第二类监测项 目 (抽洲)

炼油
  1氧化硫、氮板化物

非甲烷烃、硫化氢

一银化玻 总惫浮颖救.

芳烃、挥发附、恶奥物质

化 1几

化 纤

二级化硫、撅权化物

非甲烷烃、芳烃.丙烯腑

总悬浮颗粒、挥发附

硫化氢、环氧乙烷 赓、

恶臭物质

化肥 几氧化硫、氨态氮、悬浮硕粒 硫化氢、甲胆‘

注:带余 为未排此类污染物的企业不监测

废 渣监 测项 目
表 6.0.2.2一3

行4七 第 业监洲项11 (常规) 第二类监侧项日 <抽测)

炼油

化 】二

化 纤

化肥

含油率、油含量 热谊.irf金属(Pb、Cd.

Cr, Cei、As)等



  6.0.2.2 定期监测企业周围环境质量的变化情况，为污

染控制提供依据，其监测项日见表6.0.2-1.表6.0.2-2.

表6. 0. 2--3,

  6.0.2.3 定期监测企业内部分级管理指标的实施和达标

情况，其监测项目由企业自行决定。

  6.0.2.4 定期监测企业内污染物治理设施的运行情况，

其监测项目由企业自行决定。

  6.0.2.5完成国家各级环境监测网规定的监测任务。

6.0.3环境监测站的类型，可分为以下几种:

  6.0.3.1 甲型监测站适用于人型石油化工企业;

  6.0.3.2 乙型监测站适用于中型石油化工企业;

  6.0.3.3 丙型监测站适用于有独立排放口，且不属于

6.0.3. 1款及6.0.3.2款的企业;
  6.0.3.4 丁型监测站适用于没有独立污水排放C7的土要

排污厂。

6.0.4 环境监测站的建筑面积、人员及其构成，应根据

环境监测任务、项目和频率及监测站的类型确定。

6.0.5 根据监测任务环境监测站可由大气和废气监测，

水质监测，废渣监测，仪器分析，微机数据处理.气象观

测，噪声测定等部分组成。

6.0.6 环境监测站的工作内容，应符合 《中国石油化」_

总公司环境监测工作实施细则》的规定。

6.0.7 环境监测站主要仪器设备，可按表6.0.7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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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 测站主要仪器设备 表 6.0.7

!Y

号

名 称

单

位

监 测 站 类 型

睡下a 乙}丙 J‘

l 万分之一分析天平 台 3 ~ A 2~ 3 1 1

2 十万分之一分析天平 台 1一 2 1

3 p11电位主} 台 2 ~ 3 I一 2 1 1

A 气和色谓仪 套 3~ 4 2一 3 1 1

5 分光光度计 台 2~ 3 1- 2 1 1

6 原 r吸收分光度计 套 1 1

了 油分侧定仪 台 1一 2 1一 2 1 1

S 生化培养箱 台 1~ 2 1 1

g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侧定仪 套 盆~ z 1~ 2 l l

10 一氧化碳测定仪 台 1 l

11 烟气侧试仪 套 l~ 2 1~ 2 1 1

12 大气自动采样器 套 2~ 3 1~ 2



续表 6.0.7

序

号

名 称

单

位

监 侧 站 类 型

甲 乙}丙 丁

13 粉尘采样答 台 1~ 2 1~ 2

14 声级计 台 2一 3 1~ 2 1 1

15 红夕盼 光光度计 台 1 1

16 萦外分光光度计 台 1

17 大容量自动采样签 台 1 1

18 离子色谱仪 台 I 1

19 地面气象观侧仪 套 1 1

20 显微镜 台 1 1

21 徽型计算机 台 1 1

22 采样监侧车 辆 1

注:采样监侧车，可根据据要各单位自行确定。



7 环境保护投资

7. 0. t 炼油厂、石油化工厂、化纤厂和化肥r中，凡为
防治污染、保护环境所设的装置、设备和设施，其投资应
全部计入环境保护投资。全部计入环境保护投资的主要设
施举例见附录A。
7.0.2 生产需要又为环境保护服务的设施，其投资应部
分计入环境保护投资。部分计入环境保护投资的主要设施
举例见附录B。某些特殊的环境设施，其投资可按实际投
资计入。

7. 0.3 环保项目总投资，应列出汇总表，其内容包括环境
保护项目名称、规模、投资额，且按水、气、渣、噪声防

治等项分别列出，并算出环境保护投资占建设投资的百分
数。



附录A 全部计入环境保护投资的

              主要设施举例

全部计入环境保护投资的主要设施举例 表A

类别 环 保 设 施 名 称

装t (单元)废水、废气、废演预处理设施

烟气脱硫、脱硝.设施

装皿 (放空)尾气处理或回收设施

污水废水监控池

生产废水监控池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医院污水处理设施

外排废水管线及配套设施

循环水系统排污处理设施

油轮压舱水.冲洗水处理设施

污水处理场及废涟处理设施

喊泣 (液)处理设施

徽泣 (液)处理设施

固体废弃物堆埋场

偏运系统污油回收设施

水上翻油防治设施

厂区绿化及绿化设施

炼

油

石

油

化

工

化

纤

化

肥

全

厂

性

环

保

设

施

2t)



续表A

类别 环 保 设 施 名 称

炼

化

硫成回收装置中的尾气处理部分

催化裂化装盟粉尘处理设施

酸性水气提装里

含氛废液处理装置

延迟焦化装置除焦水、冷焦水处理设施

催化剂、自土装卸设施粉尘防治部分

高浓度有机废液回收或焚烧设施，如乙二醇废液综

合利用设施、苯酚丙酮废液和M甲酚度液处理设施、

已二肺焦油综合利用设施、已二酸高浓度二元酸废

水综合利用设施或焚烧炉等

高浓度有机废水预处理设施，如对苯二 甲酸 二 甲

酸、钻 、锰有机废水回收处理设施、丙场腑装里勿

佩酸废水回收设施，对二甲苯权化废水处理设施，

芳烃污水预处理设施，乙烯污水处理设施等

高浓度废气处理设施，如时笨二甲酸二甲苗氧化尾

气治理设施、乙烯裂解气脱硫、聚丙姗尾气回收设

施等

废渣处理设施，如苯二甲酸残渣处理设施、醋酸一

醋酸钻残波综合利用设施、对苯二甲酸二甲酸残遭

处理设施、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醋残渔处理设施



续 表n

尼龙6s盐废液综合利用设施或焚烧脐纶生产废水处理

系统

维纶酸性 L艺废水中和处理设施

含睛 (氛)废水处理设施

废 K.废聚物综合利用设施

合成氨含油污水处理设施及乳化油回收装置

合成氨含佩污水处理设施

驱氨除镍处理设施

变换冷 凝液 处理 设施

COZ冷凝液回收装置

尿素解吸废液利用设施

尿素造粒塔增加的高度及采用新f'!喷头

22



附录B 部分计入环境保护投资的

      环保设施举例

部分计入环境保护投资的环保设施举例 表 B

环境 保护投 资 占笑 羚

装 跳 (没 施 〕 名 称

(设施 }投 资的比 例

烤料气回收及其火炬 统

痛K. .装却油品油气回收装段

合成氨事故放空设施

尿素l气放空设施

尿素成品运愉和包1<系统除尘设施

蒸汽过热炉烟囱

尿求结晶冷却水密闭ih环系统

合成氨驰放气回收设施

噪声防洽措施

卜气、液化自油 毛脱硫装 N

汽 油、液 化 ii油I阴0,硫Ii4装 'i't.

(()锅炉

炭黑回.玫坡 IN

N,,SCNiui收装说

储运系统浮顶琳

个)一噪 声治理 i+Y旅

ION ~5091

15% 一25 in

2:亏



附录c 用 词 说 明

    本规定条文中要求严格程度的词，在执行时按下述说
明区别对待:

    C .O. I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C 1). z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C .0.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J时首先应这样

            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附加说 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

    主要起草人名单

a:编 单位

参编 单位

要起草人:

tj,国 石 化 北 京 设 计 院

中 国 石化 洛 阳 石 化 工程 公 司

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环境保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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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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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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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说 明

    本规范是根据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中石化 (1991〕建
标字158号文的通知由我院对原 《石油化工企业环境保护

设计技术规范》S H J  24- 90进行修订而成。在修汀过程
中，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近年来石油化工环境

保护设计、生产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新的科研成果，并征求
了有关设计、施工、生产、科研等方面的意见，对其中上

要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最后经审查定稿厂、
    本规范这次修汀的主要内容有:对1、2、3、4章

中的文字及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对5、6、7章作了较
大的改动和重新编写。

    在本规范施行过程中，如发现需修改或补充之处，Mf

将意见和有关资料提供我院，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中国石化北京设计院

    一九九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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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

保1、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保障人民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作为制

定本标准的指导思想。

      《建设项日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三同时”

制度，即执行防治污染及其他公害的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

定》对环境保护设计各阶段、选址与总图布置、污染防治、
环保机构的设置、监测机构的设置、环境保护设施与投资

以及设计管理等都提出要求，本规范是_L述标准法规在石
化行业的具体执行。

1.0. 3 这是根据我国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及技术原则，

结合石油化工企业污染防治的特点制订的:

    全面规划 是指设计时应首先注意选址布局、总流程、
总平面等。应对环境保护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进行分析

方案比较。对f全厂的人气染污防治、水污染防治、废渣
污染防治、噪声污染防治都应全面规划，提出具体要求

只有布局合理才能充分利用有利因素，只有综合考虑才能

出现最佳设计方案〕
    减少排污:选择不产生污染或少产生污染的先进工艺、

设备、使污染消灭在生产过程中，只有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才能为防治污染提供有利条件。
    分级控制:治理污染对策中应强调分而治之的Ilit则，

把一些影响其他污染治理的物流分流进行必要的预处理，
以提高最终处理的效率及效果，如含硫污水，含喊污水等，

这种特殊污水在全厂系统划分时就应该作分别预处理的考
虑。分级控制还指:炼油厂重点污染源与装置排出的污染
物不能不加控制地向最终处理设施排放，没计时应根据保

证最终处理设施正常处理的进料要求，提出分级控制指标、
措施与监测手段。以确保全厂污染防治设施的处理合格率

和正常运行，

    综合利用:是在处理与利用废物的选择上应优先考虑

选用综合利用的途径，回收利用，以废治废，都是较好的

选择，例如全厂流回收;喊渣回收环烷酸和酚等。

    有效处理:是指在设计污染物处理措施时应选择〔艺
先进，效果较好，运行可靠，操作维修容易等有效的处理
设施，才能保证达到应有的环境效益及经济效益

1 .0.4 环境保护工程设计应贯彻 “三同时”的原则，防
治污染技术不落实的生产工艺是指实验性的项日，所谓落

实是指工程设计项目必须经过鉴定通过，污染源清楚，治
理设施落实可靠，资料齐全，工程投产后能达到环保要求〕



2前期工作和设计各阶段的要求

2.0. 1条 2.0. 2条 2. 0.3条是根据 《建设项目环境保
扩，设计规定》听指出的原则.结合石化特点编制的



3 厂址选择与总图布置

3.0. 1 厂址选择与污染防治有很大的关系，厂址选择不

当，则后患无穷，我国有些老厂，在选址时未充分考虑环

境保护而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如有些厂址选择在水源保

护区，生产数年后污染了地下水源，有些厂选在不利于废气
扩散的山沟丛岭之中，这些都造成了不良的后果。选址时
设计人员应深入现场调查收集建厂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

条件和环境背景资料，结合工厂的排污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论证、阐明不同选址方案对环境影响的差异，并从技术经
济的角度说明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
3.几2 本条强调选址时应注意居住区、废渣堆埋场、污

水排放等的位置。

3.0.‘ 本条明确规定炼油厂的卫生防护距离应按照现行
标准执行;石油化工厂、化纤厂、化肥厂因目前无卫生防

护距离标准，故可按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结论进行设
计。在防护距离范围内，不得设置居住的房屋是指常年固
定居住的房屋。防护区内农田、植被等均属绿化。
3.。二 规定管理区 (即厂前区)一侧作为工厂的非扩建

端原因如下:

    ① 使厂区与居住区之间保持一定的卫生防护距离，

而且防止厂区向生活区方向扩建而导致卫生防护距离的缩短。

    ② 保证人员较集月哟管理区不致被扩建后的装置或辅



助设施所包围，造成环境质量下降甚至严重恶化。

    ③ 合理规划L厂的发展方向，不仅要考虑管理区和

生活区减少污染.还要使厂区及城镇居民点少受影响〕

3.几了 这些单元在生产时经常散发大量油气、有害气体
和粉尘，有的还伴有较大的噪声，因此它们是影响炼油厂

环境的主要污染源，所以应将其布置在当地夏季最小频率

风向的上风侧。则dj减轻其对厂区的污染和干扰。



4 污 染 防 治

般 规 定

  4. 2. 1 因为用水多了，即排水增加，自然增加1污水处

理费用和污染物打傲量。新鲜水单耗与生产规模、加工原
料性质、工厂装置组成有关，其水的消耗量有较大的差别，
无法订出具体指标，但要求设计者根据上述条件，与国内

同类型的工「进行调查对比。并确定出最大用水量，并提
出节水措施。使新鲜水单耗降低。

4.2 水污染防治

4.2. 3 采用循环水的用水点不应接新鲜水管线，这是因

为一旦用新鲜水，势必增加了循环水场的热水回量，扰乱
了水质艳定过程的平稳运行，加大了排污量，消耗水质处
理药剂。

4. 2.. 目前采用机械端面密封油温在150℃以下的油泵

均已不用冷却水，如必须用冷却水应采取循环水，为了保
证水质也可采用封闭式小循环水系统。

7. 2. 5瓜 4.2二条和4.2.7条 均是为了防止在检修时

造成污染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如果设计时不加考虑，检修
时的污染无法控制，油水混合全进污水处理场会造成严重
后果。目前采样、滋流及管道低点放空的收集方法最好是



fl装置区建低位油暇，由收集系统收集。

4. 2.。 受污染的场所，除条文中列举的塔区，泵区，雄
热器汉、化f原料罐区及浮顶油暇雄顶、原油及化工原料
装卸台等，用围堰用起来地区的初期雨水和地面冲洗水外，

如汽柴油装卸台等区可很据具体情况划入本系统。

4.2.， 因为生产废水有可能被污染。所以不能向非污染

雨水的沟渠内排放，
4.2.10 某些石化厂的生产废水有时会被污染，若直接外
排，污染环境而导致赔款，为了防止发生此类事故，设计
L应设监控设施。目前，因为监测仪表未过关，只好根据

地形，场地设能够达到监控目的设施。

4.2.11 沿海某石化公司采用海水作冷却用水，冷却后直
接排入海域，因未设事故隔油及报警措施，发生漏油事故，
污染了海域。为防止这类事故发生本条规定应设事故隔油
及报僻设施

4. 2. 13 为r保证污水处理场的正常运转，需要控制进水

水质，本条提出对严重影响的水污染源应进行预处理。设
计应根据装i}.组成，对各污染源的污染负菏进行分析，算

出进污水场的污染物总量和浓度，再根据污水场进水的要

求决定it否预处理。预处理的出发点是将高浓度、少水量
及含有特殊污染物、危险较大的污染源单独预处理。这样
更为经济有效，更肩u挥处理设施的作用
4.2. 14   kJ前因无在线水质分析仪，只能设采样设施。

4. 2.佑 这是为保证污水场正常运转，合格排放的必要措施，
4.2.18条和4. 2. 19条 为防止地下水被污染而采取的必

要措施 。



4.2.21 总结了已往事故的经验，愉送腐蚀性强的污水，
管道若发生泄诵后不宜被及时发现，造成严重的后果。

              4. 3 康气、粉尘污染防治

4.冬2 为防止轻质油品挥发，较常用的措施有浮顶油罐，

油气回收。侧定结果表明由浮项汽油姚代替拱顶汽油滚可
减少呼吸损9c95 以上。一个3000 m a汽油罐每年可减少

损失近20001。对减轻大气污染有实际效果。

4. 3.3、4.3.‘ 本条是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嗽料气系统
和可姗气体排放系统设计规沙 (S H1 9)编写的
4.3.4 有些放空尾气是指物质成份复杂，放入大气中会
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不允许进嫌料气系统的工艺废气，

必须进行处理或回收利用。

4.3.7 密闭装卸较好，当做不到密闭装卸时可采用浸没
Rl铸卸，均可减轻对环毋 污染，现列出不同装油方式损
耗的对比见表4一1。

              不同装油方式的损耗对比 表‘一1

国别 装油方式
全年周转

  次数

损耗率

  %.

飞城装车与

浸股装车权

耗率倍比

资料来源

国内 ·
飞截 17 1.288

3.211

1965年石油部

油品很耗调研

    组报告
漫没 ;8! 0.401

国外
飞城 38 2.214

3.20 3

1959年美国石

油学会燕发扭

耗委员会报告
浸 没 25 0.690



4. 3. 8 某些装置平衡液位的油气放空管中排出含烃工艺
废气，因浓度较底无法进入嗽料气管网;有些含少wt甲醇、
苯、硫化物等放空废气为临时或不连续排放，且浓度变化
较人，没计人员应提出污染物数量及排放高度，经环境影

响评价单位进行计抹，合乎要求才能排放。

4. 3.， 排气筒高度应该由设计根据经验或计算提出，若

排气筒高度不符合评价要求时，应以环境评价报告书为准，
对那些排放量大污染物浓度高的排气筒，应该高一些，对
F0些排放vt小。污染物浓度低的排气筒低一些。
4.3. 11 因储罐内液面变化较大时，会散发出大量有害有

毒气体，一般可采用吸收处理 。

‘.314 污水 (处理场)中含挥发性污染物较多易造成大

气污染、本条推荐均质设施，宜采用均质罐。隔油池应加
盖，覆卜种q-浮选池在释放器部份加吸风罩。

              4.4 废液 (液)污染防治

4.4.2 催化剂卸出前应进行处理是指进行吹扫，吹扫气

.J用氮气、水蒸汽或空气。这要根据工艺要求选择， 日
的是将钻附在催化剂表而的有毒物，最大限度的加以去除，

以免卸出后造成对环境的污染。
4. 4.” 生产装置产生的废渣应妥善处理，如催化裂化装

置催化p1烧wi再生烟气中含有大量催化P1细粉，若不加以
III收，用空气吹入烟囱加以排放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粉尘

污染，本条的要求，应予以回收或妥善处理，该催化剂细
粉可作水泥原料或与砂石混合瀚路基等，油罐清罐时产生
的油泥，应有堆放和及时外运的设施，不能造成二次污染。



生产过程排出的残留物废渣也应及时清除避免造成堵塞，

危害 环境。

4.5 噪 声 控 制

4.5.1 本条着重解决噪声对环境的影响。关于操作岗位

的噪声要求见《石油化工企业职业安全卫生设计规范A
  (SH 3047)执行。表4. 5. l是根据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

设计规范}  (G B 87)制订的，
    厂区外有防护距离时，厂界应包括防护距离在内较为

合理。

4.5.4 蒸汽或压力气体放空，其气体性质不同、压差也
各异，应选用不同类型的消声器，以达到要求值。

4.5二 我国过去所用的空冷器噪声一般在 100 ( d B )

左右，目前已能生产低噪声空冷器，并可降低噪声至90 d B
以下。由于空冷器大多集中设置，位置较高，多台空冷器

组合噪声更高，若超标还可以用隔声吸声屏阻断其受影响

一面的噪声。一般在毗邻控制室的一侧加吸声屏。



5 管 理 机 构

5.0.1 管理机构的设置是根据我国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
而设置的。在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8中第五章规

定，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如下:
      (1)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规和标准;

      (2)组织制定和修改本单位的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

度并监督执行;

    (3)制定并组织实施环境保护规划和计划;

      (4)领导和组织本单位的环境监测;
    (5)检查本单位环境保护设施的运行;
    (6)推广应用环魔保护先进技术和经验;

    (7)组织开展本单位的环境保护专业培训，提高人
员素质水平;

    (8)组织开展本单位的环境保护科研和学术交而
    (9)结合我行业情况，监督 “三同时”的执行情况，

处理污染事故。制订本企业达标排放，提高环境水平改善

环境质量的规划并付诸实施。
乐。.2 公司或总厂的下属企业，应根据企业的生产规模、

污染性质 。设管理机构。如污染不严重的检修、电修等分

l-可根据情况设专 (兼)职管理人员



s 环 境 监 测

二压1 根据“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环境监测工作条例”
的规定，石油化工企业均应设置环境监测站，以满足企业

监督、管理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
二0.2 监测站的监测任务包含企业外部和企业内部两个
方面。对企业外部是为了定期监测外排污染物的达标情况

和周围环境质量的变化情况，还有各级环境监测网络规定
的监测任务。企业内部则是为了加强企业内部的环保管理，
检查环保设施的运行情况等。

    表6.0.2-1，表6.0.2-2及表6.0.2-3是 “中国石油

化工总公司环境监侧工作实施细则”中规定的应监侧的项
目，并根据地方的特殊要求加以增加。关于企业内部管理
所需的监测项目可根据企业环保管理办法自行确定

6.0. 3 不同石油化工企业的生产规模和装置组成差别较
大，且各地区的环境保护要求各不相同，外排污染物与所

用原料又有很大的关系，企业分散与集中也有影响，所以

根据各种情况归纳为四种类型。

6. 0.‘ 为了给企业管理留有一个的灵活性，本标准对监

训站的建筑面积、人员未作具体规定，但必须以能完成环
境监测的任务为原则。

二。·‘ 本条是6.0. 4条的一个补充规定，明确了监测站
应设的工作室，至于每个室占多少面积，分多少间等都未



具体规定。可由应承担的监测项目、频率和仪器配置的待点

点决定，然后再定出总的建筑面积。

6. 0. 6 关寸一些细则应执行 《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环境

监测工作实施细则乡。

6. 0.7 环境监测上要仪器配置在表6.0.7中列出。这是

根据已有监测站的调查结果制订的最低用IV 若分析监测

有特殊要求可以酌清增减。



了环境保护投资

7. 0.1 环境保护投资系指环境保护设施的投资。11前，
对环境保护设施划分的原则，仍按国家计委、国务院环境

保护委员会一九八七年联合颁发的 《建设项la环境保护设

计规定)X87)国环字第002号文中给出的划分原则进行。
即“一、凡属污染治理和保护环境所需的装置、设备、监

测手段和工程设施等均属环境保护设施。二、生产需要又
为环境保护服务的设施。三、外排废弃物的运载设施，回
收及综合利用设施，堆放场的建设和征地费用列入生产投

资，但为了保护环境所采取的防粉尘飞扬、防渗漏措施以
及绿化设施所需的资金，属环境保护投资。
    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环境保护的内涵十分

复杂，就一个建设项目而言，哪些属于生产设施，哪些属

于环保设施，某些环境保护设施与生产设施的界限很难准
确地划分，在设计使用过程存在一定困难，如硫磺回收装
置作为工艺环保装置从性质上分析是毫无疑又的。十儿年

前，当硫成回收装置在我国炼油厂中开始建设时，是炼厂
将酸性气回收硫磺唯一的环保治理措施，一般均算在环保

投资内。

    随着各炼油厂加工含硫原油的比例逐年增加，特别是

沿海各炼油厂加工中东高含硫原油数量不断增加，目前硫

徽回收装置在石化企业中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工艺装置之一，



同时，在全厂物料平衡和产品平衡中，硫和硫磺已作为炼
油厂的产品之一参加了炼油厂总流程的综合平衡，从这个

角度来看，硫磺回收装置已是生产装里的一部分了。因此

本次修改 ‘石油化工企业环境保护设计规范”时，我们通

过认真调查研究，听取了有关专业的意见，认为硫瑛回收
装置目前应算在工艺装置中，只是将其尾气处理部分作为

环境投资计算。因此，遵照上述原则并结合石油化工企业

的特点，应尽量将属于环境保护设施的部分划分细一些，

以增加可操作性。从设施本身的环境保护属性上，可划分

为环境保护设施 (单元)和部分属于环境保护的设施两大

类。而在部分属于环境保护的设施上，其环保属性所占比

例应尽量归并，以减少档次。

    本条款指的是环境保护设施，包括所有的防治污染、
保护环境所必需的装置、设备和工程设施。主要有以F几类:

      ‘t)处理 ‘包括预处理)、处置设施

    处理、处置 ‘.三废”中污染物质的设施及与其配套的
输送，排放系统;防治噪声、振动、辐射及热污染的设施;

生产装置配套供应的防噪、减振、消烟除尘设施;储运挥
发性物料所采取的密闭，冷凝、吸收等措施;储运或筛分

扬尘性物料采取的增湿、密闭等除尘设施。

      (z)综合利用设施

    已建、新建、扩建、改建的石油化工企业产生的“三

废”和余热、生产或回收各种产品 (含电力、蒸汽)的
设施，即将 “三废”再资源化的设施。但是，不包括转移

到外单位进行回收综合利用的设施。
      (3)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设施



      调查表明，目前各石化企业对固体废弃物堆埋场未能

引起足够重视，比较正规的、符合要求的堆哩场寥寥无儿，

这与把堆哩场划归生产设施而首先被 “精减”掉不无关系「

为此，应将固体废弃物堆哩场划归为环境保护设施，不以强
调，才能逐渐扭转被动局面。其内容应包括:堆k!场地的

  防渗漏、防流失、防扩散、防自嫩设施;堆埋场地淋沥水、
滋流水处理设施;固体废弃物堆存 装卸和运愉过程中的

防尘、抑尘及除尘设施;有毒、有害固体废弃物的处置设

施;复土绿化设施或复上造田工程;可嫩性固体废弃物的
焚烧装置及残渣处理设施;放射性废弃物处理、处置设施

等‘

    如固体废弃物未加处理而直接抛弃(堆存，时，其运

输设施不应列入环境保护设施，应视为生产设施。
      (9)环境监测设施

    用于坏境监侧的构筑物、分析仪器、测试装备 监测

车 (船)等设施。

      (5)厂区绿化

    生产装置区、罐区与铁路装卸区、辅助生产设施区、
厂前区及道路的绿化和绿化设施。

    附录A中列出的全部计入环境保护投资的设施，系按

全厂性环保设施、炼油、化工、化肥、化纤行业等五种进

行分类的，只是举例，没有全部列出。凡是未被列入者，

可依照上述原则来判断其投资是否全部计入环保投资。
Z 0.2 本条款是指部分属于环境保护的设施。附录B中
所列的环境保护投资占装置 (设施)投资比例，系经过调
查、统计、分析、归纳后列出的。为减少档次，投资比例



给出了范围值，使用可根据工程具体情况选定。
    凡附录B中没有列出的符合生产要求又可消除或减少

污染的装置、设备和工程设施，可对照该表已列出的比例

确定 〔

了0.3 环境保护投资是基本建设项口投资中十分TT要的

组成部分，它是工程建设环境保护设施所需投资量的反映。
    在设计文件中，除列出环保投资汇总表外，还应算出

环保投资占建设投资的百分数，以便干衡量同类项目环保

设施的水平，落实环保设施投资，便于监督和管理，这是
贯彻环保设施 “三同时”的重要指标和手段。


